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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機關主要職掌： 

本所承市府之命依法辦理轄區內自治事項及執行交辦事項。 

二、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 

(一)施政計畫重點及執行成果： 

行政管理 

        1.人員維持費：依規定核實支付員工待遇、工友退休資遣給付等。 

        2.一般業務: 

         （1）推行中午不打烊加強為民服務，並簡化工作流程，提高行政效率。 

         （2）改進為民服務態度，充實員工知能與服務熱忱，提昇工作績效。 

         （3）綜理有關行政，公用財產管理與維護暨辦理研考、文書、檔案、公文電子化處理。 

        3.會計業務：依法辦理預算編製、分配之歲計業務，督導預算執行、經費收支、帳務處

理之會計決算業務，並兼辦統計業務。 

        4.人事業務：依人事法令辦理員工各項福利措施，嚴密考核獎懲、任免升遷及本所有關

人事業務管理。 

    5.政風業務：辦理政風法令宣導及執行公務機密維護暨機關安全維護事宜。 

民政業務 

        1.健全地方自治，召開各種基層會議作為政府與市民間之溝通管道，適時宣導各種政令

俾便民眾瞭解政府施政方針以利政策之推動。 

        2.辦理地方自治工作、禮俗宗教、環境衛生、義務教育、社教活動、地方文化特色等活

動事項、並加強區民活動中心管理維護；並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等便民措施。 

    經建業務:辦理地政、工商、農業使用證明申請案件之審查，執行道路綠美化景觀植栽維護工

作並保障用路人交通安全並維持區內市容美觀。 

    人文業務:辦理役男徵兵及替代役徵處業務，並確實辦理後備軍人資料清查，以維護資料正確

性，儲備國防動員力量及辦理文化藝術、慶典活動及觀光宣導等有關事宜。 

    農林管理業務:辦理農林漁牧普查、推廣本區農特產品及農業政策宣導暨農情調查工作等及社

區公共空間及鄰里公園之綠化、美化工作，創造居住環境，提升區民生活品質。 

社會福利 

1.辦理社會福利救助工作、積極宣導社會福利，使低收入戶、中低收入、老人、身心障

礙者等弱勢團體或個人適時得到救援及推廣國民年金制度並辦理全民健康保險第 5、6

類被保險人及其眷屬加退保等事宜。 

2.輔導轄內社區發展協會健全發展暨推展區內團體辦理各項活動，鼓勵社區居民積極參

與社區建設及推動社會福利業務。 

   一般建築及設備:辦理區里建設服務、吳厝里航空站回饋金、購置零星雜項設備等及辦理標誌

標線交通管制設施開口契約施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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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項工作計畫實施情形： 

工作計畫名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完成或未 

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一般行政 

 

區公所業務 

 

 

 

農林管理業務 

 

社政業務 

 

一般建築及設備 

 

行政管理 

 

民政業務 

經建業務 

人文業務 

 

農林管理業務 

 

社會福利 

 

一般建築及設備 

執行率 94.42% 

 

執行率 91.61% 

 

 

 

執行率 90.47% 

 

執行率 85.14% 

 

執行率 98.14% 

已依計畫施行。 

 

已依計畫施行。 

 

 

 

已依計畫施行。 

 

已依計畫施行。 

 

已依計畫施行。 

 

 

 

 

 

 

 

 

 

 

 

三、預算執行概況： 
(一)歲入部份: 

1.行政規費收入-證照費:預算數 300,000 元，決算數 359,060 元，執行率 119.69%。 

2.行政規費收入-許可費:預算數 70,000 元，決算數 42,000 元，執行率 60.00%，主要

係公墓規費(起掘、土葬) 收入且未達預期。 

3.使用規費收入-資料使用費:預算數 100,000 元，決算數 26,510 元，執行率 26.51%， 

主要係中華電信數據通信電子領標劃帳收入，且各項工程投標廠商投標未達預期。 

        4.使用規費收入-場地設施使用費；預算數 17,251,000 元，決算數 11,008,700 元，

執行率 63.81%，主要係示範公墓納骨堂規費收入未達預期。 

  5.使用規費收入-服務費: 預算數 0元，決算數 16,800 元，主要係塔位換位收入。 

6.財產孳息-利息收入：預算數 25,000 元，決算數 25,740 元，執行率 102.96%。 

7.財產孳息-租金收入：預算數 0元，決算數 7,452 元，主要係墓地出租於台電之土地租

金。 

8.廢舊物資售價-廢舊物資售價：預算數 0元，決算數 121,466 元，主要係報廢物變賣及

拍賣所得。 

9.上級政府補助收入-計畫型補助收入；預算數 449,000 元，決算數 448,500 元，執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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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9%。 

10.捐獻收入-一般捐獻:預算數 18,080,000 元，決算數 17,011,914 元，執行率 94.09%。 

12.雜項收入-收回以前年度歲出:預算數 0元，決算數 6,336 元，主要係收回 103 年度周

江成身故關懷金改為國泰人壽核給意外身故關懷金及繳回報廢公務機車保險。 

13.雜項收入-其他雜項收入:預算數 0元，決算數 1,090,952 元，主要係墓政業務起掘廢棄

物清運保證金逾期未申退及久懸帳戶餘額解繳市庫。 

(二)歲出部份: 

1.一般行政-行政管理:預算數 104,295,000 元，決算數 98,471,393 元，執行率 94.42%。

2.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預算數 58,934,000 元，決算數 54,308,475 元，執行 92.15%。 

3.區公所業務-經建業務:預算數 669,000 元，決算數 545,537 元，執行 81.55%。 

4.區公所業務-人文業務:預算數 3,052,000 元，決算數 2,544,261 元，執行 83.36%。

5.農林管理業務-農林管理業務:預算數 2,037,000 元，決算數 1,842,773 元，執行率 

   90.47%。 

6.社政業務-社會福利:預算數 39,290,000 元，決算數 33,449,580 元，執行率 85.14%。 

7.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預算數 10,297,000 元，決算數 10,105,159 元，執行

率 98.14%。 

8.公務人員退休給付-公務人員退休給付:奉撥實付 14,800,250 元。 

9.公務人員撫卹給付-公務人員撫卹給付:奉撥實付 279,823 元。 

10.公務人員各項補助-公務人員各項補助:奉撥實付 857,500 元。 

四、財務實況： 

(一)押金、預付薪津及預付各項費用之用途及尚未收回轉帳原因： 

1.預付費用 495,619 元，智慧節電計畫第一階段辦理空調設備更換墊付案 247,197

元、中社社區發展協會建置運動遊戲器材墊付案 168,422 元待 105 轉正及馬上關懷

急難救助金 80,000 元。 

2.押金 25,388 元，公所電話押金 20,388 元及攝影系統契約保證金 5,000 元。 

(二)暫收款、保管款、借入款、代收款、預撥經費之內容及尚未退還轉帳原因： 

 1.保管款 12,443,776 元，係各項工程保固金、履約保證金、及約僱人員離職儲金， 因 

尚未屆保管保回期限，已到期部份已陸續通知廠商領回，已逾 5年者依規定辦理繳

庫中。 

2.代收款 10,232,299 元，係員工代扣款(公勞健保費、約僱離職儲金)、及其他機關

委辦代收款等，因繳款時間尚未屆而未支出。 

3.預領經費 415,619 元，智慧節電計畫第一階段辦理空調設備更換墊付案 247,197

元、中社社區發展協會建置運動遊戲器材墊付案168,422元待105年轉正之墊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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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付歲出(保留)款應按年度說明保留原因: 

1.99年度歲出保留數10,00,000元，本年度執行數0元【執行率0.00%】，保留10,000,000

元至 105 年度，係清水區第二公墓興建第二納骨堂;因驗收程序尚未完成依規辦理保

留。 

2.101 年度歲出應付數 535,000 元，本年度執行數 0元【執行率 0.00%】，保留 535,000

元至 105 年度，係李仔山廢棄公墓遷葬計畫，經公告發放遷葬補費後，依查估補償清

冊保留尚未領取之有主部分。 

3.102 年度歲出保留數 7,397,320 元，本年度執行數 6,443,974 元【執行率 87.11%】，

保留 953,346 元至 105 年度，係清水區第二公墓興建第二納骨堂;因驗收程序尚未完

成依規辦理保留。 

4.103 年度歲出保留數 22,084,174 元，本年度執行數 10,296,977 元【執行率 46.63%】，

保留 8,954,470 元至 105 年度，係清水區第二公墓興建第二納骨堂;因驗收程序尚未

完成依規辦理保留。 

5.104 年度歲出保留數 4,943,358 元，係清水區公所大樓建築物結構補強工程-建物屋頂

防水及週邊相關設施修復補強工程已辦理委託設監造發包並積極辦理工程發包中。 

五、其他要點： 

(一)各項工作計畫奉准變更之經過情形：本年度各項業務均依計畫執行。 

(二)有關重要統計分析：全年度原預算數 219,857,000 元，預算增加數(追加減預算淨追減

1,283,000 元、統籌科目增加 15,937,573 元) 淨追加 14,654,573 元，全年預算數合計

234,511,573 元;經常門實付 207,099,592 元，資本門實付 5,161,801 元，經資門實付合

計 212,261,393 元(含人事費 37.05%、業務費 33.35%、設備及投資 2.43%、獎補助費

19.66%、統籌科目 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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